
附件二
2020-2021年涵江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省级试点村政策

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分值表

一级指标
二级指

标
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 评分说明

决策　

（20%）

项目立

项　
6

立项依据充分

性
3

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、相关政策、发展

规划以及部门职责，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

依据情况。

评价要点：

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、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

策；

②项目立项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；

③项目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，属于部门履职所需；

④项目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，是否符合中央、地方事权支出

责任划分原则；

⑤项目是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。

一项不符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3

根据《中共福建省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福建省

财政厅关于<下达2020年度省级乡村振兴试点示范资金绩效目标

>的通知》（闽委振兴办〔2020〕4号）及《福建省乡村振兴试

点示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(闽财农[2020]4号)等文件精神，要

求各设区市委乡村振兴办、市财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

乡村振兴办及区财政金融局，及时上报省级重点特色乡镇奖补

资金，及时细化分解目标，组织预算执行，加强绩效监控和评

价，确保绩效目标实现。

立项程序规范

性
3

项目申请、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，用以

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。

评价要点：

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；

②审批文件、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；

③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绩效

评估、集体决策。

一项不符扣1分。

3

根据《中共福建省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福建省

财政厅关于<下达2020年度省级乡村振兴试点示范资金绩效目标

>的通知》（闽委振兴办〔2020〕4号）的文件精神，中共莆田

市涵江区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区财政局、区

农业农村局、区自然资源局、区发改局、区文旅局、区商务局

、区住建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水利局、区民政局、区执法局

、涵江生态环境局等单位，发出关于《2020年、2021年乡村振

兴示范专项资金(省级、市区级)分配方案的征求意见函》，经

各科局回复同意后，中共莆田市涵江区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

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《2020年乡村振兴示范专项资金(省级、

市区级)分配方案》的通知（涵委振兴办〔2020〕2号）和《

2021年乡村振兴示范专项资金(省级、市区级)分配方案》的通

知（涵委振兴办〔2021〕2号）。

绩效目

标　
6

绩效目标合理

性
3

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，是否符

合客观实际，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

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。

评价要点：

①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；

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具有相关性；

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；

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。

一项不符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2
通过检查该项目的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，发现其年度目标

设置不完整，如产出指标中未列出生态指标和可持续指标。

绩效指标明确

性
3

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、细化

、可衡量等，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

明细化情况。

评价要点：

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；

②是否通过清晰、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；

③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。

一项不符扣1分。

2

通过检查该项目的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，其中产出指标-质

量指标设置的辖区内县级农担公司年末平均在保放大倍数，

（辖区内县级农担公司年末平均在保放大倍数辖区内县级农担

公司年末平均在保放大倍数=期末担保余额之和/公司年均净资

产之和）。据了解，涵江区目前无农担公司，该指标无法衡量

。

资金投

入
8

预算编制科学

性
4

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、有明确标

准，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是否相适应，用以反

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合理性情况

。

评价要点：

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；

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；

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，是否按照标准编制；

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。

一项不符扣1分。

4

根据莆田市涵江区财政局莆田江区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

组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涵江区乡村振兴试点示范专项资金管理办

法》的通知（涵财〔2020〕43号）的资金安排编制预算。



2020-2021年涵江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省级试点村政策
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分值表

一级指标
二级指

标
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 评分说明

决策　

（20%）

资金投

入
8

资金分配合理

性
4

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据，与补助单

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，用以反映和考核项

目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、合理性情况。

评价要点：

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；

②资金分配额度是否合理，与项目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。

一项不符扣1.5分。

4

根据中共莆田市涵江区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

于印发《2020年乡村振兴示范专项资金(省级、市区级)分配方

案》的通知（涵委振兴办〔2020〕2号）和《2021年乡村振兴示

范专项资金(省级、市区级)分配方案》的通知（涵委振兴办〔

2021〕2号）文件要求，分配项目资金。

过程

（20%）

资金管

理
10

资金到位率 3

实际到位资金与预算资金的比率，用以反映和

考核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

。

资金到位率=（实际到位资金/预算资金）×100%。

①资金到位率≥90%，得3分；

②80%≤资金到位率﹤90%，得2分；

③70%≤资金到位率﹤80%，得1分；

④资金到位率﹤70%，得0分。

3

2020年资金到位率=（实际到位资金/预算资金）

×100%=2829.79/2829.79×100%=100%；

2021年资金到位率=（实际到位资金/预算资金）

×100%=3020.16/3187.95×100%=94.74%；

总体资金到位率=（实际到位资金/预算资金）

×100%=5849.95/6017.74*100%=97.21%。

资金到位及时

性
2

根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资金拨付方式和拨付

周期，资金足额及时到位；若未及时到位，是

否影响项目进度。

①及时到位，得2分；

②未及时到位但未影响项目进度，得1分；

③未及时到位并影响项目进度，得0分。

2 经核查，该项目本级财政预算资金及时到位。

预算执行率 3
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行，用以反映或

考核项目预算执行情况。

预算执行率=（实际支出资金/实际到位资金）×100%。

①预算执行率≥95%，得3分；

②90%≤预算执行率﹤95%，得2分；

③80%≤预算执行率﹤90%，得1分；

④预算执行率﹤80%，得0分。

0

项目实施单位2020年预算执行率=（实际支出资金/实际到位资

金）×100%=2402.51/2829.79×100%=84.90%；

项目实施单位2021年预算执行率=（实际支出资金/实际到位资

金）×100%=2247.23/3020.16×100%=74.41%。

项目实施单位总体资金预算执行率

=4649.74/5849.95×100%=79.48%。

资金使用合规

性
2

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

定，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

。

评价要点：

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

法的规定；

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；

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；

④是否存在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列支出等情况。

一项不符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2

根据《关于印发<福建省乡村振兴试点示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>

的通知》(闽财农〔2020〕4号)、《关于全省乡村振兴试点示范

资金筹措使用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(闽财农(2019〕51号)

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涵江区实际情况，制定《涵江区乡村振兴试

点示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涵财〔2020〕43号）。该

项目的资金使用均按照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进行拨付使用。

组织实

施
10

管理制度健全

性
3

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健

全，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对项

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。

评价要点：

①是否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；

②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、合规、完整。

一项不符扣1分。

3

该项目具有《涵江区乡村振兴试点示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

通知（涵财〔2020〕43号）及专题会议纪要、中共莆田市涵江

区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《2020年乡村

振兴示范专项资金(省级、市区级)分配方案》的通知（涵委振

兴办〔2020〕2号）和《2021年乡村振兴示范专项资金(省级、

市区级)分配方案》的通知（涵委振兴办〔2021〕2号）及莆田

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莆田市建设工程标后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（莆政综〔2020〕47号）等文件。

制度执行有效

性
3

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，用以反映和

考核相关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。

评价要点：

①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；

②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备；

③项目合同书、验收报告、技术鉴定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；

④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、场地设备、信息支撑等是否落实到位。

一项不符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2

经核查，该项目每个月均有中共莆田市涵江区委实施乡村振兴

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《督导通报》，通报各乡村振兴平台项目

进展情况，但根据《2020年度涵江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、实

绩突出村资金绩效自评报告》及《2021年度涵江区省级乡村振

兴试点村、实绩突出村资金绩效自评报告》等文件显示，仍存

在一些问题，需要整改。



2020-2021年涵江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省级试点村政策
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分值表

一级指标
二级指

标
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 评分说明

过程

（20%）

组织实

施
10

项目质量

可控性
2

项目实施单位是否为达到项目质量要求而采取

了必需的措施，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

对项目质量的控制情况。

评价要点：

①是否已制定或其有相应的项目质量要求或标准；

②是否采取了相应的项目质量检查、验收等必需的控制措施或手段

。

一项不符扣1分。

2

涵江区农业农村局在项目实施建设过程中，全面落实《福建省

乡村振兴试点示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建立“线

上平台管理+线下实地走访”的监管模式，有效推动项目建设，

规范资金使用管理。线上平台管理为依托福建省乡村振兴（扶

贫惠农）资金在线监管平台，通过要求各乡镇每月更新项目进

度，实时把握项目建设流程；线下实地走访为定期深入项目建

设地点，对项目建设进度，资金规范管理进行实地调研。此

外，我办还联合财政、审计部门对已完工的试点示范项目进行

审计，明确“一项目一档案”管理，对发现存在的问题形成问

题清单，责令有关乡镇限期整改。

会计信息质量

规范性
2

会计科目专项核算信息；会计核算资料真实、

完整。

评价要点：

①项目会计核算相关资料是否真实完整；

②项目相关的会计核算是否规范。

一项不符扣1分。

2 会计核算资料保存完整，核算规范。

产出

（30%）

产出数

量
9

实现乡村振兴

项目村居数量
3

实现乡村振兴乡镇数量与计划建设数量相比较

。
完成任务目标数6个，得满分，未完成不得分 3

根据涵江区农业农村局提供的2020年和2021年涵江区省级乡村

振兴试点村项目表，2020年实现乡村振兴项目村居数量6个、

2021年实现乡村振兴项目村居数量6个。与中共莆田市涵江区委

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《2020年乡村振兴

示范专项资金(省级、市区级)分配方案》的通知（涵委振兴办

〔2020〕2号）和《2021年乡村振兴示范专项资金(省级、市区

级)分配方案》的通知（涵委振兴办〔2021〕2号）的文件要求

一致。均为省级试点村。

实现乡村振兴

试点村的项目

数量

3
实际完成的项目数与计划完成的可行性项目数

量相比较。
完成任务目标数10个，得满分，未完成不得分 3

根据涵江区农业农村局提供的《2020年涵江区省级乡村振兴试

点村项目表》和《2021年涵江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项目表》

显示，2020年计划建设11个项目，2021年计划建设13个项目。

实现乡村振兴

的项目类别数

量

3
实际实现乡村振兴的项目类别数量与计划实现

乡村振兴的项目类别数量相比较。
完成乡村振兴的项目类别数量4个，得满分，未完成不得分 3

根据涵江区农业农村局提供的2020年和2021年的《涵江区省级

乡村振兴试点村项目表》显示，该政策涉及的乡村振兴项目类

别有4类，分别为乡村生态振兴、乡村产业振兴、乡村文化振兴

及乡村组织振兴。

产出质

量
11

无工程事故发

生率
4 项目实施过程中，是否发生工程事故

未发生工程事故，得满分；反之，不得分。
4 经核查，该项目实施过程无工程事故发生。

农村居民人均

可支配收入增

长率

3
通过该政策实施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

否增长。
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≥2%，得满分，反之不得分 3

根据涵江区农业农村局提供的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

率收集表》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超过2%。

无发生资金使

用违规违纪问

题的村占比

4

有实施项目的市级乡村振兴试点村、省级乡村

振兴试点村和实绩突出村中无发生资金使用违

规违纪问题的村占比

无发生资金使用违规违纪问题的村占比≥100%，得满分，反之不得

分
4

经核查，该项目实施过程，不存在资金使用违规违纪问题，无

发生资金使用违规违纪问题的村占比≥100%。



2020-2021年涵江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省级试点村政策
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分值表

一级指标
二级指

标
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 评分说明

产出

（30%）

产出成

本
5

实现乡村振兴

投资额
5

实现乡村振兴投资额与计划乡村振兴投资额相

比较
每年实现乡村振兴投资额=587.25万元，得满分，反之不得分 5

经核查，2020年和2021年涵江区财政局配套的实现乡村振兴的

配套资金均为587.25万元。

产出时

效
5 完成及时性 5

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较，用

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。
按时完成得满分；反之，不得分。 5

根据涵江区农业农村局提供的各项目《验收报告》及《2020-

2021年涵江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项目表》，各建设项目按计

划时间及时完成。

效益

（30%）　

社会效

益
8

县级以上文明

村占比
1

实际完成县级以上文明村占比与计划县级以上

文明村占比相比较。
实际完成县级以上文明村占比≥80%，得满分；反之不得分 1

根据涵江区农业农村局提供的文明村镇汇总，2020年涉及村庄6

个：白塘镇洋尾村、萩芦镇崇福村、萩芦镇梅洋村、新县镇张

洋村、庄边镇萍湖村、大洋乡车口村；2021年涉及村庄6个：江

口镇上后村、白塘镇双福村、白塘镇洋尾村、萩芦镇梅洋村、

萩芦镇崇福村、白沙镇坪盘村；2020-2021年实际完成县级以上

文明村占比已达100%。

培育主导产业

平均每村数
1

实际培育主导产业平均每村数与计划培育主导

产业平均每村数相比较。
培育主导产业平均每村数≥0.5个，得满分；反之不得分 1

根据涵江区农业农村局提供的《涵江区乡村振兴区级配套资金

村庄主导产业介绍》，2020年完成培育主导产业平均每村数

1个，2021年培育主导产业平均每村数0.83个。

农村自来水普

及率达100%的

村占比

1
实际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100%的村占比与计划

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100%的村占比相比较。
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100%的村占比≥90%，得满分；反之不得分 1

根据涵江区农业农村局提供的证明，2020年和2021年涵江区15

个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均实现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100%。

实现标准化村

卫生所覆盖的

村占比

1
实际实现标准化村卫生所覆盖的村占比与计划

实现标准化村卫生所覆盖的村占比相比较。
实现标准化村卫生所覆盖的村占比≥30%，得满分；反之不得分 0

根据涵江区农业农村局提供的资料，2020年实现标准化村卫生

所覆盖的村占比50%，2021年实现标准化村卫生所覆盖的村占比

0%。

移风易俗无违

规案例村占比
1

实际移风易俗无违规案例村占比与计划移风易

俗无违规案例村占比相比较。
移风易俗无违规案例村占比≥90%，得满分；反之不得分 1

根据涵江区农业农村局提供的资料，2020年实现移风易俗无违

规案例村占比100%，2021年实现移风易俗无违规案例村占比

100%。

建有便民服务

场所的村占比
1

实际建有便民服务场所的村占比与计划建有便

民服务场所的村占比相比较。
建有便民服务场所的村占比≥100%，得满分；反之不得分 1

根据涵江区农业农村局提供的资料，2020年建有便民服务场所

的村占比100%，2021年建有便民服务场所的村占比100%。

完成一村一法

律顾问的村占

比

1
实际完成一村一法律顾问的村占比与计划完成

一村一法律顾问的村占比相比较。
完成一村一法律顾问的村占比≥30%，得满分；反之不得分 1

根据涵江区农业农村局提供的资料，2020年完成一村一法律顾

问的村占比33.3%，2021年完成一村一法律顾问的村占比66.6%

。

村综合性文化

服务场所覆盖

率

1
实际村综合性文化服务场所覆盖率与计划村综

合性文化服务场所覆盖率相比较。
村综合性文化服务场所覆盖率≥100%，得满分；反之不得分 1

根据涵江区农业农村局提供的资料，2020年完成村综合性文化

服务场所覆盖率100%，2021年完成村综合性文化服务场所覆盖

率100%。

经济效

益
4

无发生资金使

用违规违纪问

题的村占比

4

实际无发生资金使用违规违纪问题的村占比与

计划无发生资金使用违规违纪问题的村占比相

比较。

无发生资金使用违规违纪问题的村占比≥100%，得满分；反之不得

分
4

根据涵江区农业农村局提供的关于资金使用违规违纪问题的证

明，2020年无发生资金使用违规违纪问题的村占比100%，2021

年无发生资金使用违规违纪问题的村占比100%。

生态效

益指标
4

无发生重大生

态环境污染问

题的村占比

2
项目实施过程，是否发生重大生态环境污染问

题

无发生重大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的村占比≥100%，得满分；反之不得

分
2

根据涵江区农业农村局提供的《无发生重大生态环境污染的村

收集表》，未发生重大生态环境污染。



2020-2021年涵江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省级试点村政策
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分值表

一级指标
二级指

标
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 评分说明

效益

（30%）　

生态效

益指标
4

开展村庄美化

绿化的村占比
2

实际开展村庄美化绿化的村占比与计划完开展

村庄美化绿化的村占比相比较
开展村庄美化绿化的村占比≥60%，得满分；反之不得分 2

根据涵江区农业农村局提供的资料，2020年建有便民服务场所

的村占比83.3%，2021年建有便民服务场所的村占比66.6%。

可持续

影响
4

村庄规划管理

覆盖率
4

实际完成村庄规划管理覆盖率与计划完成村庄

规划管理覆盖率相比较
村庄规划管理覆盖率≥80%，得满分；反之不得分 4

根据涵江区农业农村局提供的资料，2020年村庄规划管理覆盖

率83.3%，2021年村庄规划管理覆盖率83.3%。

满意度 10
受益对象满意

度
10

受益对象对该项目工作成效的满意程度，采用

问卷调查。

满意度≥95%（10分）；90%≤满意度﹤95%（8分）；85%≤满意度

﹤90%（6分）；80%≤满意度﹤85%（4分）；满意度﹤80%（0分）

。

8
经核查，根据收回的66份满意度调查问卷，满意度平均值为 

94.14%。

100 100 91



附件二
2021年度马尾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工作专项经费项目

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分值表

一级指标
二级指

标
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

决策　

（20%）

项目立

项　
6

立项依据充
分性

3
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、相关政策、发展
规划以及部门职责，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

依据情况。

立项程序规

范性
3

项目申请、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，用以

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。

绩效目

标　
6

绩效目标合

理性
3

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，是否符
合客观实际，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

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。

绩效指标明
确性

3

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、细化

、可衡量等，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
明细化情况。

资金投

入
8

预算编制科
学性

4

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、有明确标

准，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是否相适应，用以反
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合理性情况

。

资金分配合
理性

4

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据，与补助单

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，用以反映和考核项

目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、合理性情况。

过程

（20%）

资金管

理
10

资金到位率 3
实际到位资金与预算资金的比率，用以反映和
考核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

。

资金到位及

时性
2

根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资金拨付方式和拨付

周期，资金足额及时到位；若未及时到位，是
否影响项目进度。

预算执行率 3
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行，用以反映或

考核项目预算执行情况。



过程

（20%）

资金管

理
10

资金使用合

规性
2

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
定，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

。

组织实

施
10

管理制度健
全性

2

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健

全，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对项

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。

制度执行有

效性
2

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，用以反映和

考核相关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。

项目质量

可控性
2

项目实施单位是否为达到项目质量要求而采取

了必需的措施，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

对项目质量的控制情况。

单位资产管

理规范性
2

要求有专人管理本单位固定资产，资产管理制

度齐全，经常进行盘点，账实相符

会计信息质

量规范性
2

会计科目专项核算信息；会计核算资料真实、

完整。

产出
（30%）

产出数
量

12

新建厕所数 4
完成2019年省市下达的新建厕所任务，即18座
。

打造特色农

业产业数
4

围绕橄榄、金鱼、食用菌、林竹、茶叶等特色

农业产业，延长产业链，提升价值链，打造1

个主导特色产业。

新建特色旅

游景点数
4

挖掘村庄资源打造特色观光景点，促进乡村旅

游发展。

产出质

量
12

水产品产量

同比增长率
4 水产品产量同比于2018年是否增加。

休闲渔业产

值同比增长

率

4 休闲渔业产值同比于2018年是否增加。

乡村旅游收

入同比增长

率

4
2019年度闽侯县乡村旅游收入同比2018年是否

增加。



产出

（30%）

产出时
效

6 完成及时性 6

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较，用

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。

实际完成时间：项目实施单位完成该项目实际

所耗用的时间。
计划完成时间：按照项目实施计划或相关规定

完成该项目所需的时间。

比较项目实施时间与计划时间的差异情况。

效益

（30%）　

社会效

益
6

完善物流体

系布局
6

物流体系布局是否基本满足居民的日常物流需

求。

经济效

益
6

新增新型农

业经营主体

数

6
依托现状优势产业，延长产业链，带动农户增

收致富。

可持续

影响
8

发展数字农

业
8

推进物联网、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产

加销各个环节的应用，逐步实现生产环节精确

化、信息化管理。

满意度 10
受益对象满

意度
10

受益对象对该项目工作成效的满意程度，采用

问卷调查。

100 100



2021年度马尾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工作专项经费项目
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分值表

评分标准 得分

评价要点：

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、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

策；

②项目立项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；
③项目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，属于部门履职所需；

④项目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，是否符合中央、地方事权支出

责任划分原则；

⑤项目是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。
一项不符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3

评价要点：

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；
②审批文件、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；

③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绩效

评估、集体决策。

一项不符扣1分。

3

评价要点：

①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；
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具有相关性；

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；

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。

一项不符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3

评价要点：

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；

②是否通过清晰、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；
③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。

一项不符扣1分。

2

评价要点：

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；

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；
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，是否按照标准编制；

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。

一项不符扣1分。

4

评价要点：

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；
②资金分配额度是否合理，与项目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。

一项不符扣1.5分。

4

资金到位率=（实际到位资金/预算资金）×100%。

①资金到位率≥100%，得3分；
②90%≤资金到位率﹤100%，得2分；

③80%≤资金到位率﹤90%，得1分；

④资金到位率﹤80%，得0分。

3

①及时到位，得2分；

②未及时到位但未影响项目进度，得1分；
③未及时到位并影响项目进度，得0分。

2

预算执行率=（实际支出资金/实际到位资金）×100%。

①预算执行率≥95%，得3分；

②90%≤预算执行率﹤95%，得2分；

③80%≤预算执行率﹤90%，得1分；
④预算执行率﹤80%，得0分。

3



评价要点：

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

法的规定；
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；

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；

④是否存在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列支出等情况。

一项不符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2

评价要点：

①是否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；
②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、合规、完整。

一项不符扣1分。

2

评价要点：
①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；

②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备；

③项目合同书、验收报告、技术鉴定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；

④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、场地设备、信息支撑等是否落实到位。
一项不符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1

评价要点：

①是否已制定或其有相应的项目质量要求或标准；

②是否采取了相应的项目质量检查、验收等必需的控制措施或手段

。
一项不符扣1分。

1

评价要点：
①是否有专人管理本单位固定资产，有资产管理制度。

②是否经常进行盘点且账实相符。

一项不符扣1分。

1

评价要点：

①项目会计核算相关资料是否真实完整；

②项目相关的会计核算是否规范。
一项不符扣1分。

2

建设完成18座，得4分；否则，得0分。 4

打造1个及以上的主导特色产业，得4分；否则，得0分。 4

①新建2个及以上特色旅游景点，得4分；

②新建1个特色旅游景点，得2分；

③未新建特色旅游景点，得0分。

4

①水产品产量高于2018年度，得4分；
②水产品产量与2018年度持平，得2分；

③水产品产量低于2018年度，得0分。

4

①休闲渔业产值高于2018年度，得4分；

②休闲渔业产值与2018年度持平，得2分；

③休闲渔业产值低于2018年度，得0分。

4

①2019年度闽侯县乡村旅游收入同比2018年增长5%以上，得4分；

②2019年度闽侯县乡村旅游收入同比2018年增长0~5%，得2分；

③2019年度闽侯县乡村旅游收入同比2018年负增长，得0分。

4



按时完成得满分；每超1个月（不满1个月按1个月计算）扣2分，扣
完为止。

4

①超过90%的村居数有村级物流节点，得6分；

②90%的村居数有村级物流节点，得3分；

③小于90%的村居数有村级物流节点，得0分。

6

①新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少于3个，得6分；

②新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~2个，得3分；

③未新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得0分。

6

①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有县级以上（含县级）重点企业、龙头

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，4分；

②培育1个物联网示范点，4分。

8

满意度≥95%（10分）；90%≤满意度﹤95%（8分）；85%≤满意度

﹤90%（6分）；80%≤满意度﹤85%（4分）；满意度﹤80%（0分）

。

10

94



2021年度马尾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工作专项经费项目
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分值表

评分说明

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，是新时代做
好“三农”工作的总抓手，符合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（2018-

2022年）》。

《关于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体制和工作推进机制方案》
经县十八届政府2018年第30次常务会议研究后原则同意，根据

会议讨论精神作进一步修改完善，经张旗副县长把关后，报县

委审定。

绩效目标设置为“梳理和挖掘我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势资
源，形成各具特色和亮点的乡村振兴战略”，与立项文件相符

。

绩效目标表中“产出指标-成本指标”设置为预算执行率大于等

于95%，指标值设置不合理。成本指标应反映实现目标的情况
下，实际使用成本与计划成本的比率，设置为大于等于95%，若

实际使用成本超过计划成本，反而达标。酌情扣1分。

预算资金根据人口1500人以上的试点村给予300万元补助，1500
人以下的试点村给予200万元补助，同时列入2019年美丽乡村建

设的试点村在美丽乡村建设补助基础上给予100万元补助。

各乡镇（街道）作为责任实施主体，预算资金根据各试点村的
人口数，按相应标准分配至乡镇财政所。

资金到位率=（实际到位资金/预算资金）×100%

   =3250.00/3250.00×100%=100%

资金拨付符合获取的《闽侯县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管理暂行

办法》。

预算执行率=（实际支出资金/实际到位资金）×100%

  =3250/3250×100%=100%



闽侯县各乡镇（街道）作为责任实施主体，闽侯县农业农村局

通过国库集中支付将项目资金拨付至乡镇财政所，符合《闽侯

县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《闽侯县财政局 闽侯
县乡村振兴办关于预拨乡村振兴奖补资金50%的通知》规定。

根据获取的《闽侯县农业局资产使用管理制度》《合同管理制

度》《闽侯县农业局政府采购管理办法》等，闽侯县农业农村

局具备合法、合规、完整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。

经核查，2019年11月30日中共闽侯县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

小组办公室通知各乡镇（街道）12月1日报送各乡村振兴试点村

项目进展情况、工期倒排计划，但各乡镇所提供的该项资料不

够完善。

经核查，根据《闽侯县委乡村振兴办关于开展乡村振兴项目建

设督查审核工作的通知》（侯委振兴办〔2020〕17号），乡村

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已安排督查审核工作，但各乡镇所未及时提

供“闽侯县乡村振兴试点村2019年项目建设督查表”。

经核查，该项目未及时进行固定资产盘点

会计核算资料保存完整，核算规范。

根据获取的2019年开展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工作的自评报
告，2019年度已建设完成18座。

通过文武雪峰农场的带动，发展规模化种植，建立榕台高山乌

龙茶合作示范区并做好有机茶园、绿色茶园的建设。

推进白沙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编制、闽越水镇、光明温泉旅

游小镇、海丝居艺特色小镇等一系列旅游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

工作。

2019年度水产品总量21236吨，比增3.99%。

2019年度休闲渔业产值11085万元，比增49.78%。

2019年度全县旅游总收入26亿元，同比增长49%。



经核查，部分乡镇的项目还未验收。

闽侯县现有269个村级物流点，村居数297个，物流点占比

90.57%。

根据获取的2019年开展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工作的自评报
告，截止2019年底，闽侯县新增示范社培育对象3家，分别为闽

侯县佳美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、闽侯冰冰青橄榄农民专业合作

社和闽侯县华盛农业专业合作社。

根据获取的2019年开展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工作的自评报

告，福建岁昌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获评福建省第八轮（2016-

2020年）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、第六轮福州市级农业

产业化龙头企业；实施完成了2018年度市级农业物联网应用示
范项目3家：福建中宁现代农业有限公司、闽侯县农心农业科技

示范园、福州大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。

经核查，根据收回的50份满意度调查问卷，满意度平均值为 

99.76 %。


